
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21 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2)本字第 332 號 

主旨：交通部觀光局函以﹕國立故宮博物院院區道路因配合修繕整建施工，自

102年12月1日至103年4月15日止，9人座(含)以上中、大型車輛一律禁止上

山，上下客處將移至院區前方至善路側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 1、依據交通部觀光局102年11月19日觀業字第1020041122號轉國立故宮博物

院102年11月15日台博教字第1020010904號函辦理（影附原函）。 

2、該院區因配合修繕整建施工，原院區第一展覽前客車(九人座(含)以上遊

覽車輛、公車)臨停處將配合遷移，預計民國102年12月1日至103年4月15

日更改臨停處，上下客處將移至院區前方至善路側。 

 

 

 

 

 

理 事 長 
 
 
 
 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 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

 
 

 


